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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警告

本公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條作出。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新世界發展」）公佈，鑑於新世界發展與新世界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新世界信息科技」）作出日期為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及七月二十二日之
聯 合 公 佈（「 聯 合 公 佈 」）內 所 提 述 有 關（ 其 中 包 括 ）新 世 界 信 息 科 技 追 討 逾
700,000,000美元（約相當於 5,460,000,000港元）之投資及損害賠償之持續爭議，就會計
角度而言，為審慎起見，預期新世界信息科技董事會將作出對新世界信息科技及其附
屬公司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業績（「業績」）造成重大不利影響之撥備。

由於新世界信息科技乃新世界發展之附屬公司，因此，預期新世界發展及其附屬公司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業績將因而受到不利影響。

本公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條作出。

新世界發展董事會公佈，鑑於聯合公佈內所提述有關（其中包括）新世界信息科技追討逾
700,000,000美元（約相當於 5,460,000,000港元）之投資及損害賠償之持續爭議，就會計角
度而言，為審慎起見，預期新世界信息科技董事會將作出對業績造成重大不利影響之撥
備。

由於新世界信息科技乃新世界發展之附屬公司，因此，預期新世界發展及其附屬公司截
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業績將受到不利影響。

新世界發展股東及其他新世界發展證券持有人於買賣新世界發展證券時，務請謹慎行事。

於本公佈日期，(a)新世界發展之執行董事包括拿督鄭裕彤博士、鄭家純博士、冼為堅博士、
梁仲豪先生及梁志堅先生；(b)新世界發展之非執行董事包括鄭裕培先生、鄭家成先生、周
桂昌先生、梁祥彪先生及何厚浠先生；及 (c)新世界發展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沈弼勛爵、
楊秉樑先生、查懋聲博士、查懋成先生（查懋聲博士之替任董事）及李聯偉太平紳士。

承董事會命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梁志堅

香港，二零零四年十月五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